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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24

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4年6月29日，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以专人送达方式发出《关于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的通

知》。 2014年7月9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应到董事7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7名，公司监

事、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志先生主持。本次会

议采取记名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收购老公营子煤矿采矿权的议案。

为了履行承诺，减少关联交易，公司拟收购老公营子煤矿采矿权，公司本次收购平庄煤业所属老公营子煤矿采矿权，转

让标的采取协议转让方式进行，交易价格以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老公营子煤矿采矿权评估报告》确

定的评估值为依据，经评估，老公营子煤矿采矿权在评估基准日2013年7月31日的价值为50,374.70万元，本次收购价款由

平庄能源用自有资金支付。

在审议上述议案时，关联董事张志先生、杨向斌先生、赵宏先生、杜忠贵先生进行了回避，非关联董事沈玉志先生、于海

纯先生、陈守忠先生进行表决，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以上议案通过。

平庄煤业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本次交易构成了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本议案需要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2.《关于召开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拟定于2014年7月25日， 召开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上述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此议案通过。

特此公告。

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7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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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

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4年6月29日，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以专人送达方式发出《关于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的通

知》。 2014年7月9日，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应到监事3名，实际出席会议监事3名，公司高

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张光伟先生主持。 本次

会议采取记名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收购老公营子煤矿采矿权的议案。

为了履行承诺，减少关联交易，公司拟收购老公营子煤矿采矿权，公司本次收购平庄煤业所属老公营子煤矿采矿权，转

让标的采取协议转让方式进行，交易价格以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老公营子煤矿采矿权评估报告》确

定的评估值为依据，经评估，老公营子煤矿采矿权在评估基准日2013年7月31日的价值为50,374.70万元，本次收购价款由

平庄能源用自有资金支付。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以上议案通过。

平庄煤业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本次交易构成了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本议案需要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2.《关于召开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拟定于2014年7月25日， 召开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上述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此议案通过。

特此公告。

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4年7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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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老公营子煤矿采矿权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14年7月8日，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庄能源” 、“本公司” 、“公司” ）与内蒙古平庄煤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庄煤业” ）就收购老公营子煤矿采矿权事宜签署了《采矿权转让合同》。

1．本次交易的背景

2006年11月，平庄煤业对内蒙古草原兴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草原兴发” ）进行重大资产置换时，由于老公营子

煤矿当时尚处于建设期，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除母公司与全资子公司之间的采矿权转让外，以协议出让方式取

得的采矿权投产未满5年不得转让。 因此，前次重大资产置换时，老公营子煤矿采矿权未满足转让的条件，采矿权仍保留在

平庄煤业名下。

为妥善解决老公营子采矿权转让问题，2006年11月7日，平庄煤业与平庄能源签署了《老公营子煤矿合作开发协议》

（以下简称“合作开发协议” ），约定平庄能源以老公营子在建矿全部资产及后续投入建设、生产所需资金作为合作条件，

平庄煤业以老公营子煤矿采矿权作为合作条件共同开发老公营子煤矿，每销售一吨煤，平庄能源向平庄煤业支付合作收益

10元。 同时约定，在该采矿权满足转让条件后，由平庄煤业将老公营子煤矿采矿权转让给平庄能源。

老公营子煤矿于2008年10月28日正式移交生产，2008年12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煤炭工业局向平庄煤业发放了老公营

子煤矿煤炭生产许可证，目前，老公营子煤矿采矿权已满足法律法规规定的转让条件。

2．公司本次收购平庄煤业所属老公营子煤矿采矿权，转让标的采取协议转让方式进行，交易价格采用北京中天华资

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老公营子煤矿采矿权评估报告》的评估值，老公营子煤矿采矿权在评估基准日2013年7月31

日的价值为50,374.70万元。

3．平庄煤业持有本公司61.42%股权，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法规关于关联

交易之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4．本次收购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相关文件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5．2014年7月9日，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了审议。 在审议上述议案时，关联董事

张志先生、杨向斌先生、赵宏先生、杜忠贵先生进行了回避。 非关联董事沈玉志先生、于海纯先生、陈守忠先生进行表决，表

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以上议案通过。

6．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收购老公营子采矿权有利

于保持上市公司资产的完整性，增强生产经营的独立性，有利于减少上市公司与平庄煤业之间的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符

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公司已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标的资产的定价以经有权部门备案后

的《资产评估报告》所反映的评估值作为交易价格，交易定价方式公平，没有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在董事会审议本次关

联交易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关

联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合理的原则，符合本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鉴于以上原因我们同意上述公司收购老公营子煤矿

采矿权事宜。 ”

7．标的资产的《资产评估报告》已获得相关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备案。

8．本次关联交易金额占公司经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8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此项

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平庄煤业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平庄煤业概况

公司名称：内蒙古平庄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元宝山区平庄镇。

办公地址：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元宝山区平庄镇。

法人代表：祝文东。

注册资本：2,354,192,648.59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150000000004505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应经审批的未获审批前不得经营，法律、法规未规定审批的企业自主选择经营

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平庄煤业前身是1959年3月25日成立的平庄矿务局。 2000年3月30日， 内蒙古自治区经济贸易委员会以内经贸企发

[2000]104号《关于同意成立内蒙古平庄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批复》，批准平庄矿务局改制为内蒙古平庄煤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6年11月，平庄煤业重组本公司后，持有本公司622,947,287�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61.42%。

平庄煤业股东情况如下：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全资子公司国电内蒙古电力有限公司持有平庄煤业51%的股份，为平庄煤

业控股股东。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赤峰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分别持有平庄煤业31.82%、17.18%的股份。 平

庄煤业最近三年财务状况如下：

（1）简要资产负债表（合并）

单位：万元

项目

2013/12/31 2012/12/31 2011/12/31

资产总计

1,910,316.96 1,875,677.15 1,663,484.32

负债合计

907,977.85 862,601.26 755,601.15

股东权益

1,002,339.11 1,013,075.88 907,883.16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权益

676,091.08 680,743.56 580,361.44

（2）简要利润表（合并）

单位：万元

项目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营业总收入

776,300.58 924,937.59 908,754.40

营业总成本

816,157.96 767,365.59 723,686.46

营业利润

-19,213.76 158,892.33 185,067.94

净利润

-27,782.01 124,740.24 156,437.71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891.87 99,732.05 115,803.34

（3）简要现金流量表（合并）

单位：万元

项目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534.63 62,231.89 241,404.4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7,079.78 -239,106.78 -258,858.3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478.04 118,291.82 57,759.37

2．关联关系

平庄煤业持有本公司61.42%股权，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老公营子煤矿采矿权概况

采矿权人：内蒙古平庄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

矿山名称：老公营子煤矿

证 号：C1000002011021120107108

有效期限：叁拾年(自2003年12月15日至2033年12月15日)

发证机关：国土资源部

发证日期：2011年2月23日

老公营子煤矿位于赤峰市东40公里，行政区隶属赤峰市元宝山区风水沟镇。井田南北长约2.7公里，东西宽约2.24公里，

井田面积5.949平方公里。 截至评估基准日（2013年7月31日）矿区范围内煤炭保有资源储量总计为8290.50万吨，其中：

（121b）为10043.20万吨；（122b）为8247.30万吨。 2012年4月19日， 内蒙古自治区煤炭工业局核定老公营子煤矿生产能

力为180万吨/年。

2.老公营子煤矿的权属情况

2003年5月15日，《老公营子煤矿自选储量复核报告》经国土资源部以国土资储备字[2003]18号予以备案。 2003年10

月15日，国土资源部向平庄煤业出具了“采矿权评估结果确认书”（国土资矿认字（2003）第296号），确认老公营子煤矿

采矿权价款为2868.60万元，可动用的可采储量为3600万吨。

平庄煤业已按照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印发的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办理了采矿权有偿取得手续，平庄煤业已经完成老

公营子煤矿的资源储量核实、评审和备案以及缴纳价款等有偿取得手续。 除采矿权价款外，平庄煤业已按相关法律法规缴

纳老公营子煤矿采矿权使用费、矿产资源补偿费、资源税等相关税费。 本次收购的标的资产老公营子采矿权没有设置抵押

或其他权利限制，其权属无纠纷，不存在诉讼等权利争议的情形。

3.老公营子煤矿生产经营情况

2007年12月试生产，2008年10月28日移交生产，经核定的煤炭生产能力为180万吨/年。老公营子煤矿煤种以老年褐煤

为主。 老公营子煤矿近三年一期产销情况如下：

项 目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1-3

月

产量

（

万吨

）

233.67 248.34 206.65 46.23

销量

（

万吨

）

235.77 246.10 199.68 45.42

售价

（

元

/

吨

）

268.09 296.68 243.33 222.64

四、标的资产评估情况

截至评估基准日（2013年7月31日）矿区范围内煤炭保有资源储量总计为18290.50万吨，其中：（121b）为10043.20万

吨；（122b）为8247.30万吨。

在评估基准日时点，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为18290.50万吨，评估计算的矿井剩余可采储量为10305.41万吨，储量备用

系数为1.4，生产规模为180万吨/年，矿井剩余服务年限为40.89年。

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为2662.40万吨，评估利用的矿井服务年限为10.57年，评估计算年限为10.57年。

评估机构按照公认的采矿权评估方法对老公营子煤矿采矿权的价值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进行了评定和估算。 评估人

员对该采矿权进行了实地查勘与核实，并作了必要的市场调查与征询，在履行了公认的必要评估程序后，得出如下评估结

论：老公营子煤矿采矿权在评估基准日2013年7月31日的价值为50374.70万元（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为2662.40万吨，评估

计算年限为10.57年）。

老公营子煤矿采矿权帐面原值2,235.48万元，评估值为50,374.70万元，。 评估增值主要原因如下：

1.老公营子采矿权账面值为其缴纳采矿权价款，仅属采矿权价值的其中一部分，且经多年摊销后账面值较低；

2.老公营子矿采矿权价款评估时间为2003年，距今已超过10年，目前煤炭平均价格较2003年已大幅上涨，外在市场环

境已发生较大变化；

3.本次评估选取的老公营子煤矿生产能力为180万吨/年，较2003年采矿权价款评估选取的生产能力120万吨/年有较

大提升。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定价依据

2014年7月8日，平庄能源与平庄煤业签署《采矿权转让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签约双方：转让方（甲方）为平庄煤业，受让方（乙方）为平庄能源。

2. 转让标的： 老公营子采矿权 。 甲方向乙方转让的本合同 项下 的采矿 权 ， 其采 矿许 可证编 号为

C1000002011021120107108，审批发证机关为国土资源部。

3.转让价格为50,374.70万元；支付方式为本次采矿权转让交易事项经乙方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15日内，乙方应向甲方

支付转让价款的二分之一，即人民币25187.35万元；剩余转让价款人民币25187.35万元由乙方于目标矿权变更登记至乙方

名下后十五日内付清。

4.此项交易尚需获得本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

5.交易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价格采用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老公营子煤矿采矿权评估报告》

确定的评估值。

6.支出款项的资金来源为平庄能源使用自有资金支付。

六、进行本次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履行承诺，增加本公司煤炭资源储量，增强本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

本次收购之前，老公营子煤矿采矿权在平庄煤业名下，公司通过合作开发的方式，向平庄煤业支付10元/吨的合作收

益。 本次收购老公营子煤矿采矿权，可有效增加公司的煤炭储量，减少煤炭合作收益的支出，有利于增强公司可持续发展

能力。

2．避免同业竞争，规范关联交易

由于受地理环境、历史渊源关系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平庄能源与控股股东平庄煤业持续存在着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

问题。通过本次收购，有利于减少公司与控股股东平庄煤业之间的同业竞争，减少了关联交易，有助于进一步推进公司的规

范运作。

综上，本次收购老公营子煤矿采矿权有利于保持上市公司资产的完整性，增强生产经营的独立性，有利于减少平庄能

源与平庄煤业之间的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七、2014年年初至2014年3月31日，公司与平庄煤业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12,273.19万元。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相关议案进行了事前审核，并同意将《关

于收购老公营子煤矿采矿权的议案》提交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二）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1．本次收购老公营子采矿权有利于保持上市公司资产的完整性，增强生产经营的独立性，有利于减少上市公司与平

庄煤业之间的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

2．公司已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标的资产的定价以经有权部门备案后的《资产评

估报告》所反映的评估值作为交易价格，交易定价方式公平，没有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3．在董事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合理的原则，符合本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鉴于以上原因我们同意上述公司收购老公营子煤矿采矿权事宜。

九、中介机构对本次关联交易的意见

经世律师事务所及经办律师就本次交易有关事宜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平庄能源及平

庄煤业系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具备本次收购的主体资格；平庄煤业系本次拟转让采矿权的合法拥有者；本次收购除前文

所述尚待履行的程序外，已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了相应的法律程序，交易安排合法有效，不存在法律障碍。

十、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函及关联交易独立意见。

3．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4．公司与平庄煤业签署的《采矿权转让合同》。

5．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天华矿评报[2013]第53号《老公营子煤矿采矿权评估报告》。

6．经世律师事务所关于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收购内蒙古平庄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持老公营子煤矿

采矿权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7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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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董事会决定于

2014年7月25日召开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1.本次股东大会是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的召开合法、合规。

4.会议召开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4年7月25日（星期五）14:30召开；

（2）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2014年7月24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3：00，结束时间为2014年7月25日

（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3）交易系统投票时间：2014年7月25日9:30～11:30，和13:00～15:00；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

准。

6.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本公司股份的股东。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2014年7月18日（星期五），于2014年7月18

日（星期五）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7.现场会议的地点：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平庄镇哈河街平庄能源公司三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会议审议《关于收购老公营子煤矿采矿权的议案》。 本议案详细情况见2014年7月10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

议公告》。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现场登记、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2．现场会议登记时间：2014年7月24日9：00～11：00，和14：30～17：30

3．登记地点：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平庄镇哈河街平庄能源公司证券部。

4．登记手续：

（1）社会公众股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委托代理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和委托人身

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2）法人股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将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

票，并对网络投票的相关事宜进行具体说明：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780；

2.投票简称：平能投票；

3.投票时间：2014年7月25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4.在投票当日，“平能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5.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1）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2）在“委托价格” 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1.00元代表议案1。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议案

1

审议

《

关于收购老公营子煤矿采矿权的议案

》

1.00

（3）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1股代表同意，2股代表反对，3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1

股

反对

2

股

弃权

3

股

（4）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5）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4年7月24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3：00，结束时间为2014年7月

25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2.�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

式进行身份认证。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http://www.szse.cn或http://wltp.cninfo.com.cn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

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后的半日方可使用。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

券信息有限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进行投票。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

网投票系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五、其它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建忠、尹晓东

电话：0476-3328279、3324281

传真：0476-3328220

通讯地址：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平庄镇哈河街平庄能源公司

邮编：024076

2．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所有股东的食宿、交通费自理。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附件：授权委托书

特此公告。

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7月9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

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对审议事项投同意、反对或弃权的指示。 如果股东不做具体指示，视为股东代理人可按自己意愿表决。

表决事项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

关于收购老公营子煤矿采矿权的议案

》

注：1、请在“同意” 、“反对” 、“弃权”三项内任选一项，并在相应方框内打“√” ；

2、如出现两种以上选择或有涂改，为无效表决票；

3、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4、法人股东授权委托书委托需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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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上半年业绩预盈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

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6月30日。

2.业绩预告情况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2014年上半年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实现扭亏为盈，预计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5亿元左右。

3.本次预计的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1.上年同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749�万元 ；

2.上年同期每股收益:� � -0.0291�元。

三、本期业绩预盈原因

公司2014年上半年业绩预计扭亏为盈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航运市场总体回暖，公司油轮及散货

船船队均抓住了市场回升及运价波动机会。

四、其他说明事项

1.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14年半年报为准。 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se.com.cn）。

特此公告。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七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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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合营公司签署亚马尔

LNG

运输项目

一揽子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本公司2013年年

度股东大会批准，本公司持股50%的合营公司中国液化天然气运输(控股)有限公司（下称“CLNG公

司” ）参与了亚马尔LNG运输项目。 近期，相关项目的投资取得重要进展，CLNG公司与合作方Teekay�

LNG� Operating� LLC （下称“TK� LNG” ） 各持股50%的合营公司TC� LNG� Shipping� LLC （下称

“TC公司” ）下属的六家单船公司于2014年7月8日（星期二）与相关各方签署了亚马尔LNG运输项目

一揽子合同，包括造船合同、租船合同、船舶监造合同、船舶管理合同和船舶补充建造合同等五类合同。

一、合同方介绍

1.船东：DSME� Hull� No.2423� LLC、 DSME� Hull� No.2425� LLC、 DSME� Hull� No.2430� LLC、

DSME� Hull� No.2431� LLC、 DSME� Hull� No.2433� LLC及DSME� Hull� No.2424� LLC（下合称“六

家单船公司” ），上述公司均为TC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TC公司及六家单船公司均注册在马绍尔群岛。

2.船厂：Daewoo� Shipbuilding� &� Marine� Engineering� Co.,� LTD（韩国大宇造船海洋株式会

社，下称“大宇船厂” ），为一家韩国造船厂，主营船舶修造等。

3.承租人：亚马尔贸易公司（YAMAL� TRADE� PTE� LTD），注册于新加坡，主要从事液化天然气

的贸易。

4.� TK� LNG： TK� LNG� 是Teekay� Group（下称“Teekay” ）下属企业，Teekay是1973年在加拿

大成立的一家航运公司，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海上能源运输、仓储和生产公司之一。 Teekay通过四家上

市公司拥有世界最大的中型油轮船队， 为国际主要石油公司提供全球能源运输。 Teekay� 2004年进入

LNG海上运输领域，目前拥有世界上第二大的自有LNG船队，截至2013年12月，在全球范围内雇员6300

名，经营着约170艘船，其中27艘LNG船舶，尚有5艘LNG船舶正在建造。 Teekay拥有和管理的LNG船舶

大部分通过投标取得。 Teekay在浮式存储和再气化设施（FSRU）、浮式液化设施（FLNG）及压缩天然

气（CNG）等领域也提供相关服务。

Teekay�负责LNG投资的公司为Teekay� LNG� Partners� L.P,（NYSE代码 TGP）。 Teekay� Corp.

（NYSE�代码 TK）作为控股股东占股比35%。

与CLNG公司正式签署合作备忘录的缔约方为Teekay� LNG， 注册地为马绍尔群岛， 为Teekay�

LNG� Partners� L.P全资子公司。

5、船舶管理公司：Teekay� Shipping� Limited，注册在百慕大，为Teekay的附属公司，主要从事海

运及物流服务。

船厂、承租人和Teekay均为与本公司无关联的独立第三方。

二、一揽子合同的主要内容

1.造船合同

合同签署方：六家单船公司和大宇船厂。

合同主要内容： 六家单船公司将在大宇船厂合计建造六艘 （每家公司各一艘）173,000立方米

ARC7破冰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舶，建造六艘船舶的总价约为19.05亿美元，将由各船东公司分五期支付给

船厂。

六艘船预计将于2018年第一季度至2020年第一季度相继交付使用。 造船合同约定，船厂将按照造

船合同条款建造船舶并交付给船东，各船舶初始验收通过后，船厂将负责安排船舶冰区试航，获得通过

后，方可最终交船。

造船合同同时规定了船厂在交船后相关期间内船舶质量担保条款以及缺陷整改机制。 船厂需保证

船舶符合特定性能标准，如不符合，船厂应支付相应的违约金，若性能不足超过造船合同所规定的最大

标准或不足范围，船东有权拒绝接船。

新建船舶融资：造船资金的 30%由各单船公司股东资本金投入及股东借款解决，另70%拟通过银

行贷款解决。

根据船舶造价、出资/融资比例及本公司于各单船公司中拥有的权益比例，CLNG公司需承担股东资

本金投入及提供股东借款总额不超过3亿美元（经考虑工期延误及成本超支等），本公司预计需承担股

东资本金投入不超过1.5亿美元。

2.租船合同

上述六艘船舶建造完成后，将出租给亚马尔贸易公司（YAMAL� TRADE� PTE� LTD），租期自各

船交船日至2045年12月31日，缓冲期由2045年12月31日前后最多 90�日。 承租人有权将租船合同连续

延长两次，每次最多为五年，并设有与上述类似之缓冲期，但缓冲期最多为 60�日。

3.船舶监造合同

合同签署方：合同签署方：六家单船公司和Teekay� Shipping� Limited。 （“监造人” ）。

监造合同规定，船东应委任监造人监督和监测船舶的建造及完工，处理船舶的所有图纸审批及相关

事宜，并代表船东行使造船合同条款赋予的权利或权力。

4.船舶管理合同

合同签署方：六家单船公司和Teekay� Shipping� Limited。

合同约定了将由船舶管理公司提供的船舶管理服务，船舶管理公司应遵守船东的指示，与船东保持

密切交流，并向船东提供相关信息。

5.船舶补充建造合同

合同签署方：六家单船公司和承租人。

船东需保证船舶将根据造船合同、规格书和租约建造，未经承租人事先书面同意，船东不得修改造

船合同或规格书，船东应促使船厂确认并积极遵守国际液化天然气船舶建造行业公认的健康、安全及环

境标准等。

上述五项协议（合同）相互之间密切联系，互为支撑，且均以国际通行的文本和操作惯例为基础，最

后确定的所有条款均通过CLNG项目律师审核。

三、签署亚马尔LNG运输项目一揽子合同（协议）对本公司的影响

签署亚马尔LNG运输项目一揽子合同（协议）标志着本公司通过CLNG公司进一步拓展不断增长的

液化天然气运输市场取得重大进展。 根据本公司及CLNG公司测算，预期本公司日后透过亚马尔LNG运

输项目六家单船公司的权益可望带来持续稳定的投资回报。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一揽子合同（协议）

按公平原则协商确定，符合本公司及公司股东的整体利益。

四、其他

为保证造船合同和租船合同的履行，CLNG公司将为六家单船公司提供造船合同履约担保和租船合

同履约担保。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七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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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主要生产经营数据

项目

2014

年

6

月

比去年同期增减

2014

年累计

比去年同期增减

绝对数 相对数

%

绝对数 相对数

%

运量

（

吨

）

1,294,470 167,578 14.9 6,760,483 -347,777 -4.9

周转量

（

千吨海里

）

7,863,434 979,710 14.2 41,298,813 -1,232,065 -2.9

营运率

（

％

）

98.6 3.1 3.2 98.6 0.3 0.3

航行率

（

％

）

52.6 -2.7 -4.9 56.3 3.1 5.8

载重率

（

％

）

60.3 -1.6 -2.6 58.7 0.2 0.3

燃油单耗

(

千克

/

千

吨海里

）

6.8 0.0 0.0 7.2 0.1 1.4

二、分船型运量数据（单位：吨）

项目

2014

年

6

月

比去年同期增减

2014

年累计

比去年同期增减

绝对数

相对数

%

相对数

%

绝对数

相对数

%

相对数

%

多用途船

513,603 -120,277 -19.0 2,623,610 -721,462 -21.6

杂货船

243,742 145,364 147.8 1,197,640 -254,951 -17.6

重吊船

220,122 163,916 291.6 905,282 348,148 62.5

半潜船

27,634 3,554 14.8 267,142 92,041 52.6

汽车船

40,581 22,878 129.2 183,609 48,276 35.7

滚装船

11,902 -9,458 -44.3 53,716 -27,500 -33.9

木材船

116,050 -20,958 -15.3 760,005 96,341 14.5

沥青船

120,836 -17,441 -12.6 769,479 71,330 10.2

合计

1,294,470 167,578 14.9 6,760,483 -347,777 -4.9

三、备注

1、以上生产经营数据源自公司内部统计，仅供投资者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2、以上生产数据统计口径均按已完航次；

3、相关航运指标释义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七月十日

附件：相关航运指标释义

1.运量： 指船舶运输货物数量；

2.周转量： 指船舶运输的货运量与相应的运输距离的乘积；

3.营运率： 指一定历期内船舶从事营运的时间占总航次时间的百分比；

T营

∈

营

=______

� � � T

册

4.航行率:�指一定历期内船舶航行的时间占营运时间的百分比；

∈

航

=__� T

航

____

� T

营

5.载重率:�指船舶在一定的行驶距离内船舶定额吨位的平均利用程度；

m� n

а=_∑∑_Q

ij

_L

ij

� __

� m� n

∑∑_D

ij

_L

ij

注:� Q

ij

---第i艘船在第j航次完成的货运量；

l

ij

----第i艘船在第j航次的货物运输距离；

D

ij

-----第i艘船的定额吨位；

L

ij

------第i艘船在第j航次的行驶距离；

6.燃油单耗:�指船舶每一周转量所耗费的燃油数量；

耗油量

Q=-----------

周转量

7.营运时间：指船舶总航次时间中，技术状况完好可以从事货物运输工作的时间，它等于船舶总时间

减去船舶不能从事生产的非营运时间（如：修理、待修及为修理进出船厂的航行时间,�待报废时间，航次

以外检修和洗炉时间）；

8.航行时间：指船舶从离开港口码头或锚地,�浮筒解去最后一根缆绳时起，至到达港靠码头或锚地，

浮筒带上第一根缆绳时止的航行时间；

9.停泊时间：指船舶在运输生产过程中，因各种原因在港口或途中全部停泊时间， 包括生产性，非生

产性和其他原因停泊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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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2014年半年度的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主要会计数据（单位：万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

增减

（

％

）

总资产

1,712,000.52 1,752,091.00 -2.29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651,368.27 648,246.47 0.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

（

元

/

股

）

3.85 3.83 0.48

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期比上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357,181.88 363,004.09 -1.60

营业利润

1,504.02 -7,722.49 119.48

利润总额

2,950.23 -7,331.74 140.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143.77 -7,802.31 114.66

二、主要财务指标

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期比上期增减

（

%

）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07 -0.046 114.6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01 -0.048 97.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0.18 -1.10

增加

1.28

个百分点

三、备查文件

经公司首席执行官韩国敏、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刘雪亮、会计机构负责人黄晓晖签字并盖章的业

绩快报原件。

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七月十日

嘉实活钱包货币市场基金调整大额申购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4年7月10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嘉实活钱包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嘉实活钱包货币

基金主代码

000581

基金管理人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运

作管理办法

》

等法律法规以及

《

嘉实活钱包货币市场基

金基金合同

》、《

嘉实活钱包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

》

调整相 关业务 的起

始日

、

金额及

原因说明

调整大额申购限制起始日

2014

年

7

月

11

日

限制申购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500

万

调整大额申购的原因说明

保证嘉实活钱包货币市场基金业绩和规模的良性成

长

，

向投资者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基金管理人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决定自2014年7月11日起（实际限制时点自2014年7月10日

15：00起）对本基金的申购投资限额调整为：本基金单个开放日每个基金账户的累计申购金额不得超过

500万元，如超过500万元，本基金管理人将有权拒绝；投资者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

购申请的，视为下一个开放日的申请。

2)在实施限额申购业务期间，本基金管理人将正常办理本基金的赎回业务。 恢复办理本基金的正常

申购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3) 投资者可拨打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600-8800或登录网站www.jsfund.cn

咨询、了解相关情况。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新时代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为嘉实沪深

300ETF

、嘉实中创

500ETF

申购赎回代理券商的公告

根据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开放式基金代销协议：自2014年7月

10日起增加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嘉实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嘉实中创500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申购赎回代理券商。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了解有关详情：

1.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

99

号院

1

号楼

15

层

1501

法定代表人 刘汝军 联系人 孙恺

电话

（

010

）

83561149

传真

（

010

）

83561094

网址

www.xsdzq.cn

客服电话

4006989898

2.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600-8800

网址：www.jsfund.cn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7月10日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为嘉实中证中期

国债

ETF

申购赎回代理券商的公告

根据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开放式基金代销协议：自2014年7月10

日起增加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嘉实中证金边中期国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申购赎回

代理券商。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了解有关详情：

1.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上海淮海中路

98

号

办公地址 上海市广东路

689

号

法定代表人 王开国 联系人 金芸

、

李笑鸣

电话

(021)23219000

传真

(021)23219100

网址

www.htsec.com

客服电话

95553

或拨打各城市营业

网点咨询电话

2.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600-8800

网址：www.jsfund.cn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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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3年度分红派息方案

已获2014年5月20日召开的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分红派息距

离股东大会通过分配方案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现将分红派息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226,086,429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24元人民币现金 （含税； 扣税后，QFII、

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 新股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

0.216元；持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

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0.228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

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a；对于QFII、RQFII外的其他

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a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

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036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

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12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4年7月16日，除权除息日为：2014年7月

17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4年7月1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以下简称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4年7月

17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433

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 08*****804

北京中商华通科贸有限公司

3 08*****532

北京世纪国光科贸有限公司

五、咨询机构

1、咨询地址：北京市大兴区青云店镇祥云路北四条208号创新中心2号楼

3层公司证券法律部

2、咨询联系人：殷丽莉

3、咨询电话：010—57391951

4、传真号码：010—57391951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7月10日

证券代码：

000562

证券简称：宏源证券 公告编号：临

2014-056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

获2014年6月26日召开的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将权益分派事

宜公告如下：

一、利润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3,972,408,332股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00元（含税。 扣税后，QFII、

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 首发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

0.90元；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

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0.95元，股权登记日后根据投资

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注；对于QFII、RQFII外的其他

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

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15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

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5元；持股超过1年，不需补缴税款。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1.股权登记日：2014年7月16日

2.除 息 日：2014年7月17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4年7月1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以下简称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4年7月

17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441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 08*****982

新疆凯迪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3 08*****125

汇达资产托管有限责任公司

4 08*****46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5 08*****57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油总公司

五、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文艺路233号宏源大厦19楼

咨询联系人：彭晓嘉 朱莉

咨询电话：0991-2301870

传真电话：0991-2301779

六、备查文件

1.公司股东大会决议

2.中国证券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七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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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想债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7月9日收到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石聚彬先生减持公司股份的通知，石聚彬先生于2014

年7月9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300万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3%。 本次减持后，石聚彬先生持有公司股份57,009,

35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8.62%，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具体情况如

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一）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

（

元

/

股

）

减持股数

（

万

股

）

减持比例

（

%

）

石聚彬

大宗交易

2014

年

7

月

9

日

19.09 300 2.03

合计

- - 300 2.03

（二）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石聚彬

合计持有股份

60,009,356 40.66 57,009,356 38.62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15,002,339 10.16 12,002,339 8.13

有限售条件股份

45,007,017 30.49 45,007,017 30.49

二、其他说明

（一）石聚彬先生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

导意见》等有关规定，其间任意30日减持数量均未超过1%。

（二）石聚彬先生本次减持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

则的规定。

（三）石聚彬先生在《招股说明书》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中做出的股份锁定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本项承诺已履行完

毕，石聚彬先生本次减持未违反本项承诺。

石聚彬先生做出的法定股份锁定承诺： 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

过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并承诺在离职后半年内，也不转让其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申报离任6个月后的12个月内通过深交所挂牌交易出售

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50%。 石聚彬先生一直严

格履行本项承诺，本次减持亦未违反本项承诺。

（四）石聚彬先生未做出过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

（五）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石聚彬先生承诺：从本次减持之日起至

未来六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的股份将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5%。

三、备查文件

（一）石聚彬先生减持公司股份的通知

特此公告。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七月九日


